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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“化工油罐车运食用油”潜规则曝光，反映市场失衡与监管缺失｜Whatsnew

竞争加剧、价格偏低、监管乏力、法律体系不完备，共同引燃了这起近年来中国最受关注的食安事件。

2018年7月4日，山东，一间工厂的生产线上，瓶子里装满了大豆油。摄：Jason Lee/Reuters/达志影像

7月2日，北京《新京报》曝光“化工油罐车运输食用油”事件。一周后，中国大陆互联网上的舆情上升至白热化。不仅近十年、二十年前有关罐车混装危化品
和食品的调查报道重新引人注目，暴露出长期被忽视的运输环节食品安全监管漏洞；网民还“扒”出涉事罐车的行车轨迹，进一步追问污染食用油的去向和整
体波及范围。

7月9日晚，官媒《人民日报》报道称，针对媒体反映的“罐车运输食用油乱象问题”，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，组织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公安部、交通运输部、
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，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食用油罐车运输环节有关问题。对于违法企业和相关责任人，将“依法严
惩、绝不姑息”。同时“举一反三，组织开展食用油风险隐患专项排查。调查处置结果将及时公布。”

涉事车辆污染食用油运至全国各地

据新京报7月2日报道，食品类液体和化工液体运输混用且不清洗，已是中国罐车运输行业里公开的秘密。根据记者5月份的跟踪调查，一辆从宁夏运输煤制
油到河北的罐车（车牌冀E尾号65Z），卸货后没有清洗油罐，却顺利进入位于河北三河的汇福粮油集团生产厂区，装满一级豆油后驶出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
在中储粮油脂（天津）有限公司的厂区，无人检查罐体干净与否，一辆刚在河北卸下煤制油的罐车（车牌冀E尾号76W）也顺利装上了大豆油。

中储粮与汇福粮油都是食用油生产加工企业，处于产业链的中游，分别被视作行业内的“中国国家队”和“民营巨头”。其下游主要是食用油包装运输和销售，
包括流向餐饮渠道的散装油，和线上线下零售渠道的包装油。汇福粮油的客户中就包括北京各大高校食堂的食用油供应商。

7月6日，中储粮集团公开回应，在全系统开展“粮油运输工具污染风险大排查”。检查发现违规运输单位或车辆，将终止合作并列入采购“黑名单”，对于违反
操作规程和工作纪律的直属企业或员工将“从严从快处理”。

7月8日，汇福粮油工作人员在受访时称，涉事罐车为“客户自备”，售出散油可以以任何形式流向市场，“汇福”牌成品油则不存在运输问题。其透露，相关监
管部门调查已经结束，等待官方通报。此后，多家食用油上市公司亦纷纷否认自身有“混装”行为。

虽然科普博主已“辟谣”，多年前老干妈等第三方检测矿物油超标事件，与煤制油罐车混装食用油并无关系。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公众出现类似针对“地沟油”

的食品安全恐慌情绪。污染食用油的去向问题逐渐上升为焦点。（延伸阅读：《吃得安全，并不容易》）

根据《新京报》调查视频显示，上述第一辆车的食用油收货方是河北物流集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，其母公司为河北省国资委所属大型国有流通企业。有网友
就此推断称这批大豆油更有可能是工业用途，质疑报道的准确性。但据 bilibili 博主“高剑犁”考证，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食用农产品开发和零售，且集团内还
有餐饮公司和粮油仓储公司。目前，该公司对此事件仍在内查中，并未公布购置大豆油用途。

通过货车定位APP，“高剑犁”查询到第二辆车在半年内的行车轨迹，分析其主营业务是从宁夏向广东方向运输煤制油，返程时会到处装卸食物油，卸货点除
河南外，还涉及湖北武汉、宜昌、湖南临湘、陕西汉中、咸阳、山西运城等地，收货方既有乡镇企业，也有知名公司金龙鱼的两家子公司。但金龙鱼方面在
接受上海《澎湃新闻》访问时否认存在食用油运输安全问题，指其自查结果显示，集团各企业在散装食用油安全运输中“充分履行了监管责任，运输车辆都进
行了严格的查验、检验手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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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新京报记者的跟踪调查，一辆从宁夏运输煤制油到河北的罐车（车牌冀E尾号65Z），卸货后没有清洗油罐，却顺利进入位于河北三河的汇福粮
油集团生产厂区，装满一级豆油后驶出。图 : 影片截图

运输、生产、销售方均有责任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明确规定，“贮存、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、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、无害，保持清洁，防止食品污染”“不得将食品与有毒、有
害物品一同贮存、运输”。

2014年实施的《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》提到，“运输食用植物油应使用专用容器，不得使用非食用植物油罐车和容器运输”、“在向运输容器中装油时，
应采用独立（专用）的输油管道分别进行不同品种，不同等级油脂的灌装，避免混合掺杂”等。不过，该规范只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，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。

据《新京报》采访的多位油罐车司机表示，由于近两年罐车增多，竞争加剧，罐车运输价格下降不少，许多罐车不得不在返程时想办法配货。“卖油的厂家不
怎么管，买油的公司不知情，让运输公司钻了空子。”

调查显示，食用油生产公司普遍验罐不严，只看罐体外有“食用油”字样，有工作人员认为是否专用食用油罐车“没办法去分辨”。食用油生产方往往约定“买家
自提”，罐车也由买家雇用，因此不对品质负责。而对收货方来说，由于抽样检验的项目有限，食用油中掺入其他杂质，可能检测不出来。此外，运输订单普
遍经过层层转包，买卖双方对最终承运的罐车可能都无从了解。（延伸阅读：《生于淮北则为枳：从疫苗事件，看党国体制下的官员问责制》）

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、执业律师叶竹盛在此前接受《澎湃新闻》采访时表示，本案中对司机、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在刑法上的定性，可以适用刑
法第144条“生产、销售有毒、有害食品罪”。

根据《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12条，在食品生产、销售、运输、贮存等过程中，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包装
材料、容器、洗涤剂、消毒剂，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等，造成食品被污染，符合刑法第143条、第144条规定的，以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安全
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、销售有毒、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。

持同样观点的山东法律人士刘书庆，已于7月9日向公安部邮寄2000多字的报案书，要求对涉案人员以此罪名刑事立案。

北京今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吴萌接受同样属于上海报业旗下「界面新闻」采访时指出，根据《食品安全法》相关规定，由于运输企业的疏忽造成了食品污染的
发生，运输企业有直接责任；生产企业有责任对食用油的运输和交付环节进行一定管控；收货方也有义务对运输企业是否能做到在确保食品安全的条件下运
输食用油进行审核（包括现场和文件审核等）。对于已经污染的食用油其不得进行销售，已经销售的应当依法履行召回义务和赔偿消费者损失的义务。并
且，就其已经经营的污染食品，需要接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。

他认为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可以对食用油运输企业进行检查，也可以对分装厂家或销售终端进行检查，而在检查中发现运输企业有无资质运营的情况，
需要交通运输监管部门进行监管。

一种观点认为，中国的食品运输行业的监管和体系仅仅处于“起步阶段”，其中问题很多，法规体系也很不成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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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（中国食品产业）流通环节主体数量较多，流通过程趋于复杂，一直是监管的难点，面临更加严峻的食品安全治理环境。”《澎湃新闻》采访的中国社会科
学院农发所食物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杨鑫认为，经过这次事件，需要快速发展大型散装油或其他产品的检测技术，否则难以建立长期机制。而对于庞大的
流通环节，仅靠政府抽查或者行业自律，从技术和可操作性上，较为困难，还需充分发挥社会监管的力量。惩罚性赔偿制度执行力度和落地情况有待进一步
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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